附件3
2023年市级“妇女之家”示范点建设项目

四新领域“妇女之家”示范点申报表

	名称
	         市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     

“妇女之家”

	负责人姓名

及职务
	

	联系电话
	
	邮政

编码
	

	通讯地址
	
	电子

邮箱
	

	本领域

妇女人数
	
	本领域

家庭户数
	

	妇女之家建设情况
	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：

1.示范点配备专兼职人员　    名；

2.有　　  支志愿服务队伍。

3.是否联络一批教育、法律、科技、医疗卫生及心理咨询等工作者？

  □是   □否
4.活动场地面积　　   平方米。
5.有无固定的不少于3平方米的工作宣传栏？□有  □无
6.有无建立“妇女之家”管理制度、活动制度？□有  □无
7.有无配备电脑、电视、电话、桌椅、书架等办公用品？

  □有  □无

	项目目标
	（一）固定目标（请参阅本通知正文）
（二）可选项目目标

各示范点根据实际，重点开展以下至少3项服务内容，并在所选项目前的□内打√。

□1.推动“妇女之家”所在领域完成妇联组建工作。
□2.整合本领域各类资源，为“妇女之家”开展活动提供资金和资源。

□3.组织妇女互助或志愿者服务小组。每年至少开展3次生产、生活、心理等方面互助活动和志愿服务。

□4.开展宣教、培训活动。每年至少举办3期符合本领域妇女需求的活动或培训班。

□5.有专人或聘请专业人士志愿者为辖区内妇女儿童提供法律咨询、家庭教育、婚姻家庭、心理咨询服务。

□6.巩固脱贫攻坚成果，帮扶困难妇女儿童。帮扶困境妇女及单亲特困母亲，整合资源，采取多种方法使辖区困境妇女及家庭得到援助与支持。帮扶留守儿童、流动儿童、困境儿童、散居孤儿的生活、学习，每年组织志愿者队伍定期开展课外帮教活动至少2次。

□7.为本领域妇女提供健康服务。组织妇女每两年体检1次（含“两癌”检查），对患病贫困妇女给予适当救助。



	项目承诺
	           市  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  “妇女之家”拟申报韶关市2023年市级“妇女之家”示范点并承诺项目结束时完成上述固定目标及已选的可选项目目标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本单位
意见
	  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	县（市、区）妇联意见
	  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	市妇联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
